
56   2013年第1期

广告研究
NEWS  RESEARCH

“限广令”后电视媒体广告经营的调整与创新
□ 王凤仙  程  慧  郑  艺

【摘  要】2011年下半年，“限广令”引起电视媒体和电视广告界的一次强震。电视媒体广告经营本就在竞争

中遭遇了插播广告泛滥、植入广告繁琐的“内忧”与电视节目复制、跟风、视频网站崛起的“外患”，此时“限广

令”的出台实际上是对电视媒体广告经营作出结构性的调整和框架性的制约，同时平衡了经济利益、受众利益与社

会利益三者间的关系，也是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有效补充。新规实施半年后，电视媒体纷纷作出了调整与创新，或将

插播广告进行了转化转移，或将节目内容进行重新编排。

【关键词】限广令；电视媒体；电视广告

自2003年起，国家广电总局多次发

布法令“限广”，至2011年出台《〈广

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

定》（66号令），引起了电视媒体行业

和电视广告行业的又一次强烈震荡。

该规定“禁止”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

自2012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已一年有

余。电视媒体已然经历了被规约后的阵

痛，电视媒体广告经营经历此次变局，

何去何从，也已尘埃落定。之前关于电

视广告业未来发展的种种猜测与假想已

被一一验证。下面我们裹挟着“限广

令”的前因后果，对其及电视媒体广告

经营的调整与创新作一番新的追究。

一、“限广令”前电视媒体广告经

营中的“内忧”与“外患”

我国电视媒体的发展与电视广告

生态的恶化几乎是同一过程，广告量增

加，广告收视率却下降，电视媒体收入

增加不多，观众收视时间减少，收视率

无法提升。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崛起冲

击了电视媒体在广告业中的地位。对于

依赖广告作为经济来源的国内电视媒体

而言，遭遇着“内忧”与“外患”的双

重夹击。

（一）电视媒体广告经营之“内忧”

1. 插播广告泛滥。电视媒体在电视

剧中插播广告的次数过多，时间过长，

破坏了电视剧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有些

广告在同一集电视剧的插播广告中反复

出现，以致观众不胜其烦，调侃“广告

中间插播电视剧”。2011年8月份的人

民网舆情监测显示：在电视剧观众中有

88.1%的人认为，当前电视剧中插播广告

的现象已经泛滥成灾；82.3%的人表示，

大肆插播广告已经对自己欣赏电视剧产

生了明显影响。①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

一些高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中，如湖南卫

视的《天天向上》、江苏卫视《非诚勿

扰》等广告冠名播出的电视节目。

2. 植入广告生硬繁琐。电视剧中以

台词、情节、场景、道具等不同形式植入

的广告层出不穷，生硬繁琐，逐渐招致观

众厌烦。2011年热播的电视剧《男人帮》

中就包含“iphone”手机、“七匹狼”

男装、“特仑苏”牛奶、“玉兰油”护

肤品、“京东商城”等20余品牌；电视

剧《北京爱情故事》中“交通银行信用

卡”、“enow星光百合”、“中国建设

银行”、“吉利”汽车、“七匹狼”男

装等广告也层出不穷。电视剧已被过度

开发成拥挤不堪的广告剧。

3. 收视率越高广告越多。广告是国

内电视媒体的经济支柱，它们往往将广

告主而非电视观众奉为上帝，将商业利

益置于比社会利益更高的位置。在每日

广告总时长已被限定的情况下，电视媒

体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广告收入，必然将

广告集中于高收视率时段，特别是黄金

时段电视剧中的插播广告。广电总局的

多次限令均是针对黄金时段，即是针对

这种状况，但执行效果却不佳。

（二）电视媒体广告经营之“外患”

1. 电视内容过度复制、抄袭经典。

快速模仿已经获得成功的电视内容，是

许多电视媒体获得高收视率的法门。湖

南卫视就因此饱受诟病：2008年将热播

的美剧《丑女贝蒂》本土化改造为《丑

女无敌》；2011年将热播韩剧《妻子的

诱惑》翻拍为《回家的诱惑》，借着美

剧韩剧的东风火了一把。湖南卫视更是

将电视剧《还珠格格》一再翻拍，质量

却未见提升。对此，《中国经营报》撰

文《“快乐中国”不快乐？》、《法制

晚报》发表《缺乏创意，拿来主义盛

行，湖南卫视患上贫血症》表达了批评

的态度。

2. 电视节目跟风愈演愈烈。一档

成功的电视节目往往招来群起仿效，电

视媒体扎堆某类节目的跟风现象日益严

重，不少节目的创意、形式、内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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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雷同。近几年，相亲交友类、

明星模仿类、平民偶像选秀类、智力竞

答等节目形式更是重灾区。这类跟风效

仿在节目模式和内容上通常生搬硬套、

对成功案例作低水平模仿。以电视相亲

交友类节目为例，除江苏卫视的《非诚

勿扰》外，还有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

吧》、浙江卫视的《为爱向前冲》、东

方卫视的《百里挑一》、山东卫视的

《爱情来敲门》、安徽卫视的《缘来是

你》等十几档形式相似的节目。

3. 部分观众流向视频网站。新媒

体中的视频网站较之于电视媒体具有资

源丰富、点播自由、视听感受完整等

优势。一部分年轻观众早已转向视频网

站，电视媒体的收视群体呈现缩小的趋

势。据一项调查显示，早在2009年，一

周内至少观看一次在线视频的网民比例

为60.5%；近三成网民一周内访问过视

频网站。②电视媒体如果任由插播广告

泛滥，特别是在一些王牌节目和优质电

视剧中，在未来与视频网站的竞争中恐

怕很难保持优势。

二、解读“限广令”的“现象”与

“本质”

广电总局几次出台“限广令”，

一方面表明了对电视广告整顿治理的决

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电视广告的恶

疾十分顽固，久治不愈，前次的“限

广令”并未收到很好的疗效，以至于广

电总局只好再下猛药。电视观众一片叫

好，却给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出了一道

难题。下面我们对牵动着电视媒体行业

和广告市场的“限广令”的现象与本质

作一解析。

（一）解读“限广令”的表层

“现象”

1. 溯源“限广令”。2003年，国

家广电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

理暂行办法》（17号令），共30条，涉

及了电视广告内容、公益广告最低播出

量、电视广告的最高播出量。

2009年，广电总局又发布《广播

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61号令），

共45条，在电视广告内容与播出方面作

了许多补充，明确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

任，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2011年10月11日，国家广电总局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广

告播出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主要针对一些违规问题出现反

弹，如电视剧片头片尾插播广告、超时

插播广告、插播游动字幕广告、广告夸

张宣传、时政类节目商业冠名等，重申

了61号令的相关规定。

2011年11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

下发《〈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的补充规定》(66号令)，对61号令作了3

条补充和修正，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

“播出电视剧时，不得在每集中间以任

何形式插播广告”。

2.“限广令”对广告时长的限制。

就广告总时长来看，17号令要求“每套

节目每天播放电视广告的比例，不得

超过该套节目每天播出总量的20%”，

即为288分钟。61号令规定“每套节目

每小时商业广告播出时长不得超过12

分钟，其中，电视台在19:00至21:00之

间，商业广告播出总时长不得超过18

分钟”。66号令要求的“播出电视剧

时，不得在每集中间以任何形式插播广

告”，实际上不影响每日广告总时长。

就电视剧中插播广告时长看，17号

令要求“除19:00至21:00以外，电视台播

放一集影视剧中，可以插播一次广告，

插播时间不得超过2.5分钟”。61号令规

定“可以在每集（以45分钟计）中插播

2次商业广告，每次时长不得超过1分30

秒。其中，在19:00至21:00之间播出电视

剧时，每集中可以插播1次商业广告，时

长不得超过1分钟”，这样每日黄金时段

电视剧中的插播广告最多可达3分钟，与

17号令相比，实际上是放松了要求。66

号令则干脆“封杀”了电视剧中的插播

广告，因此也被称为“禁广令”。

3.“限广令”对广告内容的限制。

17号令，除作出“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等基本规定外，还不乏一些人性化的

条款，如“不得在6:30至7:30、11:30至

12:30以及18:30至20:00之间人们用餐时

播放治疗痔疮、脚气等类药品及卫生巾

等卫生用品的广告”。61号令除对违法

的、有关宗教、民族、侵权的电视广告

作了规定，更将人性化的规约进行了发

展，如“在6:30至7:30、11:30至12:30以

及18:30至20:00的公众用餐时间，不得

播出治疗皮肤病、痔疮、脚气、妇科、

生殖泌尿系统等疾病的药品、医疗器

械、医疗和妇女卫生用品广告”，还禁

播了烟草制品、处方药、恶性肿瘤、运

程分析等电视广告。

4.“限广令”对广告类型的限制。

自17号令开始，广电总局便对电视广告

类型进行限制，如“不得以新闻报道形

式播放或变相播放广告。时政新闻节

目及时政新闻类栏目不得以企业或产品

名称冠名。”61号令禁止了“以新闻报

道形式发布的广告”、“除电影、电视

剧剧场或者节（栏）目冠名标识外任何

形式的挂角广告”、“ 游动字幕”、

“叠加字幕”。“通知”更增加了对各

类广告的规治要求。如规定新闻节目中

不得在整点新闻的整点之后，以及新闻

内容结束之后、工作人员字幕前插播广

告，时政新闻类节目不得以企业或者产

品名称等冠名，不得使用新闻报道及其

素材，或以新闻采访形式作商业广告；

健康资讯专题节目不得含有宣传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广告内

容，不得以患者和医生、药师、专家等

名义作证明等。

5. 对违规行为惩处力度的调整。17

号令对电视广告播出的违规行为“情节

轻微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以2

万元以下罚款。”其处罚力度并不大。

“通知”将其升级至更加严格、细致，

包括：省级以上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要对

自查不力、仍存在违规问题的，给予其

警告、通报批评、暂停商业广告播出等

处理，并追究违规机构主要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的责任；对被给予通报批评、

暂停商业广告播出等处理的机构，取消

其参加当年广播影视系统任何“评优

评先”资格。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在

对违规行为作出处理决定后5个工作日

内，应当将处理情况报总局传媒机构管

理司备案。这样一来，具体的惩处措施

和整改要求都比较明确了。

（二）解读“限广令”的深层

“本质”

1.“限广令”是对电视媒体广告经

营所作的结构性调整和框架性制约。

“限广令”通过对电视广告每日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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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时长、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比例、电

视广告类型及内容等的规定，勾画了电

视媒体广告播出的总体构成和框架。它

包括各种电视节目类型（包括广告）的

构成、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的构成，以

及各时段电视广告量的分配。电视媒体

的广告经营必须在这些规约所形成的条

框之内进行。

2.“限广令”实际上是平衡电视媒

体广告经营中的经济利益、受众利益和

社会利益三者间的关系。从电视媒体的

双重售卖机制来看，广告主购买的不是

电视媒体的时间资源而是受众资源。

“限广令”短期内会造成电视媒体广告

收益的损失。但长远来看，控制广告量

符合受众的根本利益，实际上也就维护

了广告主的利益。电视媒体经营的实质

就是寻求经济利益、受众利益和社会利

益的平衡，只有控制广告量、提升内容

质量，才能提升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

力、促进电视广告行业良性运行。

3.“限广令”是文化体制改革的

“补充规定”。“限广令”的出台，引

起了一些质疑其背离文化体制改革的声

音。“限广令”确实以行政的方式干预

电视媒介市场和电视广告市场的运行。

但在电视媒体经营面临种种困境、单纯

的市场竞争并未带来电视广告行业的良

性运行的情况下，“限广令”实则是一

个深化电视市场竞争、优化整个电视产

业结构的举措。文化体制改革并非否定

电视媒体的公益文化服务职能。在“公

益性的文化事业与经营性的文化产业两

分开”的改革要求下，“限广令”旨在

纠正电视媒体过度商业化，实则是对文

化体制改革加上了注脚。

三、“限广令”后电视媒体广告经

营的调整与创新

在新的规制下，大部分电视媒体

均按要求取消了黄金时段电视剧中的

插播广告。但同时，在电视广告收入

减少、电视剧盈利难度加大之后，这

些新的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有的电

视台利用“巧妙”的调整措施来弥补

“限广令”带来的损失，也有的媒体

以正面的态度及时进行改革与创新，

积极配合政策同时保证了电视台的收

视效果和长期利益。

（一）“限广令”后电视媒体广告

经营的调整措施

1. 插播广告另辟战场。黄金时段

电视剧中的插播广告被清零后，以其他

方法“消化”。不少电视台在两集间播

出的广告已经触顶广电总局规定的18分

钟上限。一些电视剧资源相对强势的电

视台如湖南卫视、安徽卫视等在下集预

告、电视剧片尾曲时间中打出了冠名广

告，内容和性质都十分接近“小剧场”

宣传，既铺垫了剧情也保留了广告。东

方卫视在两集播出后无缝衔接大概10分

钟的独家探班，除主创讲述剧情外，还

会设置1到3分钟的送礼抽奖时间，奖品

由赞助商决定。除此之外，冠名剧场、

频道资讯等广告形式也多了起来。

2 .  植入广告增多。61号令与66

号令，针对拆剧、增加集间广告时长

均作了规定，电视媒体无法利用政策

漏洞来规避，广告主便转向尚未受限

的植入广告。偶像剧和都市题材剧成

为植入广告的“沃土”。其中时装偶

像剧的广告植入大有可为，汽车、手

机、时装、化妆品等高端产品出镜率

极高③。大部分电视媒体2012年的电

视剧早在2011年底已经排定，植入广

告数量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以预计的

是，此后植入广告将会增多，尤其电

视媒体的自制剧和定制剧。

3. 综艺新闻节目渐成重灾区。电视

剧中插播广告消失后，综艺、新闻、电

影、动画片等电视节目，正日渐成为中

插广告的重灾区。某省级卫视在播放一

档综艺节目时，甚至进行了每5分钟一

次的高频广告轰炸。不少广告还纷纷进

驻新闻类节目中间和末尾，当十几分钟

的广告播完，却只等到主持人宣布节目

结束的消息，新的抱怨正在滋生。

4. 商业广告挤掉了片头片尾。很多

电视台为增加播放广告的时间，甚至将

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曲悉数掐掉。《你是

我爱人》的编剧陈彤曾在网络上抱怨，

电视剧播出时编剧、导演、摄像、演员

的名字均被删减。宁财神、李蔚玮等业

内人士也纷纷对此表示抗议。这种做法

不仅破坏了电视剧的完整性，更是对出

品方知识产权和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的不

尊重。

（二）“限广令”后电视媒体的创

新策略

新政对电视媒体的影响因其定位而

有所不同。“以剧立台”的安徽卫视是

“重灾区”，自办节目较多的江苏卫视

则受影响不大。目前各大电视媒体的创

新策略大体可以归为三种：

1. 重新调整节目编排方案。湖南卫

视于2011年12月9日再启广告招商，对

之前招标会部分结果进行调整，确定上

档播出的创新节目、大型活动和顶尖的

电视剧资源。湖南卫视的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电视广告传播将进入拼策划、

拼品质、拼关键节点的阶段，同时播出

平台上的比拼也将更加激烈，电视广告

将进入进一步优质化、稀缺化、品牌化

的新时代。

2. 节目全部上“新菜”。福建东

南卫视提出以“创意”立台，在全国进

行了规模盛大的电视节目创意征集，将

娱乐性节目全部大改版。十多档新节目

“首期联播”组成“东南创意季”，其

中涉及情感婚姻类、成长教育类、游戏

竞赛类等多方面的节目类型，不少都带

有道德建设的内容。这些节目在一个月

的时间内轮番上场接受检验，其中包括

首个电影首映礼直播节目《首映礼》、

时尚颁奖类节目《时尚现场》、情感挑

战节目《挑战万人迷》、儿童和明星配

对闯关的《同桌计划》等。

3. 情景剧规避“限广令”。浙江

卫视《中国梦想秀》学习国外热门剧集

在外景惊喜环节拍长二三十分钟的情景

剧，并植入广告，相当好地回避了限广

令，同时还能拉回部分因“限娱令”损

失的观众。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拍自己

的影视剧，因为自拍剧可以降低成本，

并且顺理成章地获得影视剧首映权，如

果出口还能获得丰厚的版权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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